
抵押登记工作流程图

申请人提交申请资料

业务受理：符合规定的，由受理岗受理申请，并按照规定将相

关信息录入计算机管理系统，收存相关资料。

不予受理

一次性告知需要

补正的全部内容

告知不予受理、不

予批准的理由

申请人要求书面

决定的，出具《不

予受理/批准申请

决定书》

登记审核岗制证：1、确认资料齐全；2、确认申请表上签字。

档案管理岗：1、确认资料齐全；2、核对录入信息；3、打

印资料清单并装订。

1、《机动车抵押登记/质押备案申请表》原件；2、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；（审核原件，收存

复印件）3、属于抵押登记的，收存抵押合同原件或者复印件；另：办理解除抵押登记的，需审核以下资料：

1、《机动车抵押登记/质押备案申请表》原件；2、机动车所有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；（审核原件，收存

复印件）3、属于被人民法院调解、裁定、判决机动车解除抵押的，收存人民法院出具的《调解书》、《裁定书》或

者《判决书》的复印件以及相应的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原件。

  


